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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村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加强矿产资源监管及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防控工作的办法》的通知
各责任区、村（社区），各企事业单位：

《鲁村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矿产资源监管及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防控工作的办法》已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鲁村镇人民政府

2021年6月4日

关于加强矿产资源监管及违法用地违法建设

防控工作的办法

 

为有效保护矿产资源，加强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防控工作，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明确监管范围。本办法所称矿产资源，是指在鲁村镇辖区内的砂、石等矿产资源；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地表或地下的砂、石等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本办法所称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是指在辖区范围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用地、建设各类建（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行为。
第二条 加强工作领导。成立鲁村镇矿产资源监管及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镇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责任区、纪委、安环办、村建办、自然资源所、派出所为主要成员单位，负责日常监管、防控工作。

第三条 强化属地管理。各村要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辖区内矿产资源监管及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防控工作。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是本村矿产资源监管及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防控工作的直接责任人。

第四条 落实监管措施。各村必须第一时间向镇工作领导小组报告私挖乱采矿产资源及新增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信息，对辖区内存在的违法行为没有及时上报信息，并且对辖区内违法行为24小时内未采取措施及时制止，15天内没有整改到位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1）辖区内全年累计发生1—2起的，扣全年考核总分10分，对村进行通报批评；

（2）辖区内全年累计发生3—4起的，扣全年考核总分30分，对村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取消负责人年终评先树优资格；

（3）辖区内全年累计发生5起以上（含5起）的，扣全年考核总分50分，取消村评先树优资格。
第五条 规范建设行为。所有基建工程要按照程序召开村两委和村民代表会议并制定方案，经自然资源、林业、村建等行业主管部门实地察看、论证，上报镇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六条 打击违法行为。对未取得用地批复或超过批准用地红线、设计红线范围，开采砂石资源及违法建设的行为，发现一起坚决处理一起，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条 严肃责任追究。镇、村干部要坚决与盗挖矿产资源及违法建设行为划清界线，对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管控不力或参与、唆使、组织他人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党员干部，一经查实，从严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条 加强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镇政府及自然资源所、派出所等有关部门举报私挖乱采及违法建设行为，对举报情况核实准确的，予以物质奖励。设立专项举报电话：0533-3640016，并在全镇内向群众公布。

第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